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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信息管理
有关工作说明 

 

为落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授予

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的管理体系、建立全

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信息平台的要求，受国务

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委托，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

心承担建设了“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

信息平台”（简称“同力信息平台”）。平台于 2011 年 12 月

1 日起在“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”（网址：

www.chinadegrees.cn）正式启用。自启用之日起，省级学

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、有权授予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

的学位授予单位和拟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

的人员（以下简称“申请人”）均须使用信息平台完成相关

工作。 

一、“同力信息平台”简介 

“同力信息平台”旨在不改变国家管理部门和学位授予

单位权责分工的前提下，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服务体系，建立

全国统一的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信息和服

务平台，将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工作从发布拟接收学

科信息、网上提出申请、现场确认、资格审核、全国统考管

理、课程考试管理、论文答辩资格申请、学位授予管理及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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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报送的全过程信息纳入全国统一信息平台进行管理。“同

力信息平台”为学位授予单位与申请人搭建起一个统一的管

理与交互平台，在规范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

的同时，也为学位授予单位开展此项工作提供了便利。 

二、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流程 

1、学位授予单位发布拟接受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

位的学科信息 

有关学位授予单位通过“同力信息平台”向社会发布本

单位接受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信息，以及

课程培养方案、申请年限、需修完的最低学分下限等信息。 

2、申请人进行网上申请 

申请人访问“同力信息平台”实名注册个人账号，按要

求提交个人基本信息并上传本人电子照片（将用于学位证书

张贴及学位授予信息备案），使用所注册账号向有关学位授

予单位提交申请。 

3、学位授予单位组织申请人进行现场确认 

申请人在学位授予单位规定的时间内到申请的学位授

予单位进行现场确认：提交规定的书面材料（原件），采集

图像与指纹信息，签字确认《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资

格审查表》等，接受资格审查。 

4、学位授予单位进行资格审核 

学位授予单位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核，并将资格审核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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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录入“同力信息平台”。通过资格审核的申请人由学位授

予单位转入在册申请人信息库。 

5、课程考试成绩管理 

学位授予单位组织本单位在册申请人的课程学习及考

试，并将成绩录入（导入）“同力信息平台”，供申请人查阅。 

6、全国统考管理 

（1）在册申请人通过“同力信息平台”报名参加全国

统考,选择考试科目和考试地点，并在线支付考试报名费。 

（2）组考部门通过信息平台分配考场，编制准考证，

组织考试。 

（3）在册申请人通过信息平台下载准考证，参加考试。

申请人应考入场时，将进行指纹验证，验证通过后方可入场

参加考试。 

7、学位授予单位定期进行资格复核 

有关学位授予单位对本单位在册申请人定期进行资格

复核，核对在册申请人是否超期，是否已经达到申请论文答

辩资格的条件，对已经不符合本单位申请条件的在册申请人

进行清退处理，清退后被清退者相关申请工作全部清除。 

8、提交论文答辩资格申请 

在册申请人通过“同力信息平台”向学位授予单位正式

提出论文答辩资格申请。提交申请时，系统自动审核申请人

的申请年限、全国统考合格情况、已修学分，只有上述 3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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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都满足时才能向有关单位提交论文答辩资格申请。申请

提交后学位授予单位结合本单位有关同等学力硕士学位申

请的具体要求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者即可进入论文准备及答

辩环节。 

9、学位授予 

有关学位授予单位对本单位通过论文答辩资格审核的

在册申请人组织论文答辩，登记论文答辩成绩，完成学位授

予工作。 

10、学位授予信息报送 

有关学位授予单位直接通过“同力信息平台”对本单位

授予的同等学力硕士学位授予信息进行上报，上报结果直接

反应到“学位授予信息年报系统”。省级学位委员会办公室

不需对此类报送数据进行资格审核，可使用“学位授予信息

年报系统”新增“同力信息平台报送数据”的备案功能直接

对有关学位授予单位通过“同力信息平台”报送的数据进行

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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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流程图 

三、同等学力硕士学位授予信息报送工作说明 

（一）报送分类 

所有纳入“同力信息平台”管理的同等学力硕士学位授

予信息都通过“同力信息平台”提供的上报功能报送学位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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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信息。2011 年 11 月以前已经全部通过同等学力申请硕士

学位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，且未纳入

“同力信息平台”管理，并于 2012 年 9 月 1 日至 2013 年 2

月 28 日之间被授予学位的同等学力硕士学位授予信息，可

继续通过“学位授予信息年报系统”进行报送。从 2012/2013

学年度第二学期开始，“学位授予信息年报系统”不再提供

同等学力硕士学位授予信息报送功能。 

（二）“同力信息平台”学位授予信息报送程序 

1、学位授予单位通过“同力信息平台”完成相关申请

人的学位授予工作。 

2、学位授予单位在学位授予信息数据上报期间进入“同

力信息平台”中“报送学位授予信息”界面，系统自动提取

当前报送学期起止学位授予日期范围内的学位授予信息，学

位授予单位确认无误后点击“提交”按钮完成学位授予信息

报送工作。 

3、如当前报送学期本单位未通过“同力信息平台”授

予学位，请点击“未授予学位确认”按钮完成无数据提交工

作。 

4、省级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不需对此类报送数据进行资

格审核，可使用“学位授予信息年报系统”新增“同力信息

平台报送数据”浏览有关学位授予单位通过“同力信息平台”

报送的数据情况。如学位授予单位存在错报、漏报等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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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可使用相应“打回”功能将报送结果

退回相关单位，退回后可重新进行报送。 

5、省级学位委员会办公室通过“学位授予信息年报系

统”对有关学位授予单位报送的学位信息进行备案时，系统

将检测“同力信息平台”报送结果，并一同进行备案处理。 

（三）特别说明 

除 2011 年 11 月以前已经全部通过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

位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，且于 2012 年 9

月 1 日至 2013 年 2 月 28 日之间被授予学位的申请人外，所

有申请人的学位授予及信息报送工作均须通过“同力信息平

台”完成。学位中心不再上传“2012 年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

位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合格库”至

“学位授予信息年报系统”。学位授予单位不能使用“学位

授予信息年报系统” 报送学位授予信息再将通过“2012 全

国统考”的申请人授予学位之后，学位中心也不再接收此部

分申请人的线下报送数据，各省级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应尽快

部署 2012/2013 学年度第一学期学位授予信息报送工作，要

求有关学位授予单位通过“同力信息平台”完成相关申请人

的学位授予及信息报送工作。从 2012/2013 学年度第二学期

开始，“学位授予信息年报系统”不再提供同等学力硕士学

位授予信息报送功能。 


